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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辽宁省 5个地区的实地调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电商行为对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进一步通过分

位数回归模型和比较系数差，得出参与电商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辽宁地区农村收入差距仍然较

大，参与电商行为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高收入农户相比高收入农户缩小了收入差距，低收入农户相比中

低收入农户也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中低收入农户到中高收入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电商行为反而会扩大收

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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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ata of this paper comes from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various parts of Liaoning Province. The multi⁃
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e-com⁃
merce behaviors on the per capita income gap. The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participating e-
commerce firms to the income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ial coeffi⁃
cient，the paper drew the conclusion that participating in the electronic business is the influence on the income gap
of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ural income gap in Liaoning is still large，for the higher-income and high-
income farmers，the e-commerce behaviors would narrow the income gap. The e-commerce companies would in⁃
creas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low-income and high-income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e-commerce has a signifi⁃
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farmers’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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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我国国情提出的，是为

农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推

进全民小康的新思想新论断。根据 2018年国家

统计局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19 77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仅为 7 142元，由此可见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

题仍旧严峻。由于我国农民素质水平较低、农业

生产率不高、抵御自然、社会风险能力不足，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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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身的资源优势转化成资产性优势，导致我国

城乡差距以及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依旧明显，严

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然而互联网在

农村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

的进一步联系，逐渐成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主

要手段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在这一背景

下，从 2014年起“农村电子商务”这一新兴事物已

连续 5年被中央一号文件提到，2018年中央一号

文件中关于“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基

于互联网的新型农业产业模式，深入实施电子商

务进农村的综合示范”的内容进一步为我国农村

电商发展和释放电商红利指明了方向。因此，农

村电商成为目前乡村振兴的热点与重点，被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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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2]。本文以辽宁省 317个种植户为研究对象，

首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分析，再进

一步比较不同收入组农户之间的系数差对农户收

入差距的影响，以期为辽宁省发展农村电商提供

更有效的科学的决策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农产品品牌

调研团队 2017年在营口大石桥、沈阳法库、锦州

北镇、大连瓦房店和丹东东港这 5个地区的调研

数据。调研人员均为我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

生，采用面对面座谈的方式，收集问卷 503份，剔

除无效问卷 35 份，有效问卷 468 份，有效率

93.04%，参与电商的农户有 317份。首先对录入

数据进行预处理，再去除极端值和缺失值，最后

将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整合，生成实证模型所需要

的数据，所获数据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及可靠性。

1.2 研究假说与模型构建

农村电商的发展是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优

化农产品交易渠道以及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

力，但由于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认知能力和经

济水平的不同，其参与电商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的

收入效应 [3]。基于以上情况，本文提出两点研究

假设：H1：电商行为可以增加农民收入；H2：不同

收入组的农户由于其参与的程度不同，也会导致

收入差距的产生。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人均收入的数据常

常符合对数的正态分布，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为农户人均收入的对数，运用 OLS方法估计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以此来分析影响农户人均收入的

因素，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InY = β0 + β1E - commerce + β2X1 + ⋯ + βnXn + ε
……………………………………………………（1）

式中，E-commerce表示农户参与电商行为的

核心解释变量，Xn为第 n个可能影响农户人均收

入的控制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n为第 n个
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提供自变量 x对因

变量 y的变化范围以及整个条件分布 y|x的全部

信息，因此本文将农户人均收入作为被解释变

量，将农户参与电商行为以及其他影响因素作为

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QT[ ]InY | X = β0T + β1TE - commerce +∑βiTCV + εT
……………………………………………………（2）

式中，QT [ ]InY | X 为研究关注的结果变量，代

指农户在 T分位数上的人均收入；E-commerce同
（1）式；β0T是常数项，β1T是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参

数估计的第 T个分位数的系数；CV为其他控制变

量；εT为随机扰动项。

1.3 变量选取

本文的主要影响因素设定为微观因素，选取

的主要因素有农户电商行为、农户个体特征和生

产经营特征。将被解释变量（Y）选取为人均收

入，农户参与电商行为（E-commerce）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是否为村干部（X1）、健康状况（X2）、受教

育程度（X3）、劳动力人数（X4）、合作社（X5）、电商

培训（X6）、快递点的距离（X7）、亲友间的关系（X8）
以及国家政策的认知情况（X9）作为控制变量。由

于农户收入还会受到其他未观测数据的影响，本

研究将其视为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表 1为各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此可知农户人均收入大

多数集中于（8 000～40 000元）区间内，最低人均

收入为 5 833元，最高人均收入 500 000元，不同农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分类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农户个体特征

解释变量

农户个体特征

生产经营特征

变量名称

人均收入（Y）
人均收入对数（InY）

农户电商行为（E-commerce）
村干部（X1）
健康状况（X2）

受教育程度（X3）
劳动力人数（X4）
合作社（X5）
电商培训（X6）

快递点的距离（X7）

变量说明

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总和（元）

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总和取对数

是否参与电商行为：1=是，0=否
是否为村干部：1=是，0=否
自评健康状况：1=非常不好 ;

2=不好 ;3=一般 ; 4=好 ; 5=非常好

受教育年限（年）

家庭中年满 16岁人数（人）

是否加入合作社：1=是，0=否
是否参与电商培训（人）

家庭住址与快递点的距离（km）

均值

37 357.14
10.26
0.57
0.36
4.08

9.51
2.47
0.28
1.37
3.48

标准差

43 052.73
0.67
0.49
0.48
0.85

2.71
1.23
0.45
0.65
4.56

最小值

5 833.33
8.67
0
0
1

5
1
0
1
0.1

最大值

500 000.00
13.12
1
1
5

18
11
1
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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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极大。

2 实证分析与讨论

为了考察农户电商行为、农户个体特征和生

产经营特征对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本文运用

Stata 14.0对 317个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

分位数回归分析，并对函数的设定形式及估计结

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2.1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表 2展示出了影响农户人均收入因素的估计

结果，其中 F值、P值分别为 77.847、0.000，表示其

回归方程总体显著，R2为 0.419说明样本拟合程度

良好。电商行为对家庭收入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且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假说一得到验证。控

制变量是否为村干部、受教育年限、是否参与电

商培训、以及国家政策的认知程度对人均收入均

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这些变量的增加均有利

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其中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对收

入的增加是负向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为劳动人

口的增加并不能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反而减少

了人均收入，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增收。此

外健康状况、是否加入合作社、与快递点的距离

和亲友间的关系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估计

结果与农村居民多为中老年人且身体状况一般的

实际情况基本相似。在实际调研中，农户加入合

作社的比重不足一半且参与程度不高；农村快递

业不发达，服务网点较少；亲友间关系测量标准

难以量化衡量等原因导致以上控制变量并没有通

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的变化并不能显著

增加农民的收入，对其收入影响较小。

续表1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亲友间的关系（X8）

国家政策的认知情况（X9）

变量说明

关系打分：2=不好 ;3=一般 ;4=好 ;
5=非常好

认知情况：1=非常不好 ; 2=不好 ;3=
一般 ; 4=好 ; 5=非常好

均值

4.43

2.23

标准差

0.68

0.99

最小值

2

1

最大值

5

5

表2 多元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InY

解释

变量

E-com.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常数项

R2
调整 R2
P值
样本

（份）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相关

多元线性回归

系数

0.332***
0.416***
0.004
0.794***
-0.085***
0.060
0.170***
0.004
0.041
0.085**
7.554***

0.419
0.423
0.000
317

标准差

0.095
0.062
0.032
0.105
0.023
0.064
0.061
0.006
0.039
0.032
0.121

分位数回归

Q1(0.05)
系数

0.183
0.611***
0.057
1.003***
-0.054*
0.049
0.741***
0.002
0.118
0.347
5.556***

0.319
0.311
0.000
317

标准差

0.213
0.078
0.055
0.302
0.037
0.120
0.268
0.007
0.696
0.080
0.344

Q2(0.25)
系数

0.119*
0.505***
0.049
0.829***
-0.042
0.015
0.085*
0.005
0.036
0.119***
6.578***

0.350
0.361
0.000
317

标准差

0.117
0.087
0.039
0.131
0.036
0.0145
0.071
0.011
0.052
0.038
0.263

Q3(0.50)
系数

0.286**
0.358***
0.031
0.745***
-0.088***
0.149
0.064
0.005
0.025
0.105***
7.392***

0.328
0.320
0.000
317

标准差

0.125
0.106
0.051
0.129
0.016
0.085
0.072
0.007
0.057
0.030
0.233

Q4(0.75)
系数

0.300***
0.274***
0.048
0.858***
-0.114***
0.016
0.018
0.020
0.020
0.073*
7.783***

0.317
0.308
0.000
317

标准差

0.118
0.080
0.034
0.123
0.031
0.096
0.138
0.351
0.035
0.300
0.126

Q5(0.95)
系数

0.179
0.304
0.060
1.002***
-0.116***
0.039
0.005
0.012
0.083
0.083
8.321

0.375
0.367
0.000
317

标准差

0.191
0.136
0.056
0.245
0.031
0.080
0.183
0.023
0.051
0.051
0.221

2.2 分位数回归结果

根据样本特征，本文选取农户人均收入 0.05、
0.25、0.50、0.75、0.95这 5个分位点进行分位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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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将农户收入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

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这五个方面。这 5个分位数

回归的估计结果见表 2，其中调整 R2 分别为

0.311、0.361、0.320、0.308和 0.367，说明样本拟合

程度较好，可以支撑接下来的分析。参与电商行

为对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农户均通

过显著性检验。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参与电商

行为并没有增加收入，考虑低收入农户的特征，

可能是由于农户自身的限制性因素导致即使参加

电商活动，并没有显著地增加其收入。然而对于

高收入农户而言，已经掌握了很多社会资源，有

多种销售渠道，电商销售可能只占销售的较小部

分，多数销售可能通过传统渠道或者是合作社进

行销售，参与电商行为并不能对其现有资源配置

产生更大的影响。

根据基本假设，对于中高收入农户而言，电商

行为主要增加了销售收入，且通过 1%显著水平

检验，中低低收入农户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

中等收入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可能

是较高收入农户能利用的资源种类多，电商行为

作为一项重要行为能有效地提高其收入。如表 2
所示，基于分位数的回归结果来看，X1在 0.05、
0.25、0.50、0.75上显著，在 0.95上不显著，说明是

否为村干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X3在各分位

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X4在除去 0.25的分段上

均负向显著，且在 0.95上的系数较大，说明家庭中

多一个劳动力可能有 11.6%的概率会降低高收入

农户的人均收入。X9在 0.05和 0.95处不显著其余

均显著，可能是低收入农户对国家政策了解较

少，高收入农户对政策已经较为及时并透彻理

解，因此并不能对收入有更好的影响。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验证假说二，农户参与电

商行为是否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对 0.05、0.25、
0.50、0.75、0.95五个不同分位点的函数设定进行

联合检验，F值、P值分别为 10.587、0.000。结果显

示，在不同的分位点下函数估计的结果有差异，

对不同农户收入层级的人均收入的影响机理不

同。可以利用系数差进一步分析解释变量对农户

收入差距的影响 [3]，表 3为系数差的计算结果。“系

数差”表示各自变量对不同收入组农户收入的边

际影响差异 [4]。通过系数差的正负来判定是否扩

大了收入差距，结果为正数表明扩大了收入差

距，结果为负数则说明减少了收入差距。

由表 3可知，中低收入与低收入的系数差和

高收入与中高收入的系数差为负值，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证明了假说二，即农户参与电商行为对农

户减少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对于低收入和中低

收入而言，参与电商行为的系数差为负数，说明

低收入农户参与电商行为可以拓宽其销售渠道，

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从而缩短了与中低收入的

差距。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农户参与电商行为的系

数差为负值，可能是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更加多元

化，电商行为对其边际贡献较低，而中高收入的

边际贡献率较高，导致两者系数差为负，从而缩

小了两者的收入差距。

3 结 论

本文从两个研究假设入手分析了电商行为对

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对 317个农户样本分

别进行多元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分析，从实证角度

分析电商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验证本文

提出的两个假设，并得出以下结论。

从研究结果中发现电商行为对农户收入具有

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参与电商行为可以有效提高

农户收入，意味着国家 2018年一号文件和相关电

商政策有利于农户增收，但对不同农户收入组的

促进程度不尽相同。电商行为对不同农户收入组

的边际贡献存在差异，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农

户以及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农户，电商行为将缩

小其收入差距；对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农户而

言，电商行为会增加其收入差距。

从调研数据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农户收入

仍处于中低档，与高收入农户收入差距仍然很

大，问题依旧严峻。收入差距的加大导致收入分

配的不公平加深，加大社会分化，严重影响农户

的消费水平、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5]。因此，在农村

发展多种农村电商形式的同时也要兼顾农户收入

差距过大问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产效

率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 [6]。

4 对策与建议

4.1 政府应为农户提供最新的农业政策、农业信

息和实用技术，着力提升农户参与电商的能力，

积极鼓励农户参与电商实践。应邀请已经做电商

表3 系数差计算结果

解释变量

E-commerce
样本数 (份 )

系数差

Q5－Q4
-0.121
317

Q4－Q3
0.014
317

Q3－Q2
0.167
317

Q2－Q1
-0.06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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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重复上述操作，吸光度为Ac[9]。用VC作对照。结

果见图15和图16。按下述公式计算清除率：

·OH清除率（%）= Ai - Aj
Ac - Aj × 100

结果表明，玉竹多糖清除·OH的能力随着多

糖浓度的增加而升高，其清除能力虽比维生素 C
弱，但相差不大。

4 结 论

通过单因素试验和 Box-Behnken中心组合设

计，以水为溶剂对玉竹多糖进行提取，以影响多

糖提取率的 A（微波功率）、B（超声温度）、C（液料

比）三个因素设计安排试验，得到三元二次数学

回 归 模 型 ：Y=7.42-0.19A+0.25B-0.39C-0.025AB+
0.05AC+0.075BC+0.19A2+0.31B2-0.91C2。经检验证

明该模型合理可靠，能较好地预测玉竹多糖的提

取率。各因素对提取率影响程度大小的顺序为：

液料比>超声温度>微波功率。

以水为溶剂，微波和超声波辅助提取玉竹中

多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液料比 30∶1、微波功率

250 W、超声温度 50℃、超声时间 8 min、乙醇浓度

70%，此条件下玉竹多糖的提取率为 8.5 g/100 g。
通过试验发现玉竹多糖具有一定的还原能

力，且其对 DPPH·和·OH自由基均具有良好的清

除效果，多糖提取率为 0.85 mg/mL时，清除率分别

达到 34.58%和 97.65%，玉竹多糖是一种具有开发

潜力的天然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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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行示范户介绍电商渠道，分享（下转第 93 页）

（上接第 62 页）自家选择电商的收获和心得，并以先

进农户带动普通农户作为突破。此外，还可以搭

建交流平台，将电商先行示范户、农村技术员和

普通农户联系起来，通过政策鼓励和技术指导双

重辅助，带动普通农户参与农产品电商 [7]。

4.2 农户应该积极参加专业技术培训，可以与当

地农业科研院所合作，将职业学习与技术培训相

结合，接受更专业的电商培训，掌握更先进互联

网拓宽销售渠道的新技能，并将此应用到农产品

的销售中，更好地提高农户收入。积极向农村电

商示范典型农户学习，与其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加强自身与新型经营主体之间的联系。

4.3 当地企业和农业服务部门应该树立新型的

品牌意识，将本地特色产品进行规范化整合，对

其引入特色化标识和深加工处理，进一步提升地

区特色农产品的质量和知名度。利用新兴自媒体

进行品牌推广，打造特色品牌，实现农产品溢价，

从而提高农户收入，达到双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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